
约定半年试用期，合法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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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 3 月 27 日热线消息
(记者 马媛媛)25 日晚，家住

福寿街附近的王先生一家在食
用了白菜肉水饺后，一家四口

出现不同程度的食物中毒。根

据患者出现的症状，医生怀疑

可能是瘦肉精中毒。

25 日晚上 9 点多，王先生

夫妇和女儿、女婿在食用了自

家包的白菜猪肉水饺后，出现

头晕、抽搐等症状。考虑到情

况比较严重，王先生拨打了
120 急救电话。据潍坊市人民

医院 120 指挥中心的急救人员

介绍，当时王先生妻子和女儿

病情较为严重，已经开始出现

抽搐现象。急救护士回忆说，

王先生的女儿躺在担架上时，

颤动得很严重。

据王先生称，包水饺用的

肉馅是当天下午刚从市场上买

回来的，他怀疑可能是猪肉馅

存在问题。据介绍，人食用含

瘦肉精的猪肉后会出现头晕、

恶心、手脚颤抖、心跳加速甚

至心脏骤停致昏迷死亡的症

状。急诊医生根据患者出现的

症状，怀疑可能是瘦肉精中毒

所致。

经抢救，王先生一家病情

得到缓解。记者了解到，据国

家权威专家的研究，“国内中

毒状态的猪达到 60%，包括莱

克多巴胺(瘦肉精)、抗生素、重

金属、消毒药的滥用等”，相关

科学研究表明，食用含有“瘦肉

精”的肉会对人体产生危害，常

见有恶心、头晕、四肢无力、手
颤等中毒症状，特别是对心脏

病、高血压患者危害更大。长期

食用则有可能导致染色体畸

变，会诱发恶性肿瘤。

白菜肉水饺毒倒一家四口
医生怀疑是瘦肉精中毒

1 . 看猪肉皮下脂肪层的厚度。在选
购猪肉时皮下脂肪太薄、太松软的猪肉
不要买。一般情况下，瘦肉精猪因吃药生
长，其皮下脂肪层明显较薄，通常不足 1

厘米；正常猪在皮层和瘦肉之间会有一
层脂肪，肥膘约为 1cm — 2cm，太少就
要小心了。

2 . 看猪肉的颜色。一般情况下，含有
瘦肉精的猪肉特别鲜红、光亮。因此，瘦
肉部分太红的，肉质可能不正常。

3 . 另外，还可以将猪肉切成二三指
宽，如果猪肉比较软，不能立于案上，可
能含有瘦肉精。

4 . 如果肥肉与瘦肉有明显分离，而
且瘦肉与脂肪间有黄色液体流出则可能

含有瘦肉精。

相关链接

如何辨别“瘦肉精”猪肉

27 日上午 10 时许，东风街段虞河河面上浮现一具男尸，消防人员接到报警

后将尸体打捞上岸。据现场市民描述，该男子身着一身黑色衣服，腰上系着一条

黄色的皮腰带。消防人员称，到目前只能确认男性死者约在 30 岁左右，具体落

水时间及死亡原因都无法确定，目前刑警大队正做进一步调查。

本报记者 张焜 董惠 文 本报记者 吴凡 摄

本报 3 月 27 日热线消息
(记者 赵松刚)27 日，寒亭区

开元街道东寺村村民向本报

反映，有人食用过年发放的福

利——— 5L“胡姬花”花生油

后，出现不良反应。经过厂家

鉴别，确认为假货。

27 日，记者来到东寺村谭

女士家中，看到了今年过年村

里发放的福利——— 两桶 5L 的

“胡姬花”花生油。记者得知，

25 日晚上，村委通知村民暂时
不要食用过年发放的花生油，

因为质量可能存在问题。原

来，村里有人食用了花生油

后，出现冒汗、呕吐等不良反

应，因此怀疑花生油有问题。

24 日，一名姓杨的村民联系

“胡姬花”花生油生产厂家，对

花生油进行鉴定。厂家鉴定结

果为，“属于侵犯我公司‘胡姬

花’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假冒产
品”。

据介绍，东寺村总共 1000

多户村民，每人分到 1 桶福利

油。幸运的是，村内大部分村

民还未食用。一位村民解释
说，村里年年发花生油作福

利，很多人还在吃着过去发放

的。但是这位村民也说，不少

人把花生油当做礼品送了人。

东寺村村委会的一名工

作人员告诉记者，他们得知情

况后，就已经与经销商联系，

并将在 27 日到潍坊市质检部
门对这些福利花生油进行检

测，确认是否为假货，并进行

妥善处理。

村里发福利，冒出“李鬼”油
村民食用后出现不良反应

虞河

又“吞人”

案例 天一公司与李

某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期

限为 2 年，该公司与李某

约定的试用期是 6 个月，

试用期内的月工资为 1000

元，试用期满后的月工资

为 1500 元，李某在该公司

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 6 个

月的试用期工作，而且天

一公司按照合同规定支付

了试用期的全部工资。天

一公司与李某约定的试用

期期限是否合法？如违法，

应当承担什么责任？

说法 不合法，违反

《劳动合同法》的规定。按

照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十九

条：“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

以上不满一年的，试用期

不得超过一个月；劳动合

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

的，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

月；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

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，

试 用 期 不 得 超 过 六 个

月……以完成一定工作任

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

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

的，不得约定试用期”规

定。本案中，天一公司与李

某最多可以约定二个月的

试用期。

本案中，李某按照合

同约定履行了 6 个月的试
用期，其中 4 个月是违法

试用期，那么用人单位除

了不能索回劳动者已经获
得的 6 个月的试用期工资
6000 元外，还必须按照试
用期满后的月工资标准
1500 元，再向李某赔偿已

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

的 4 个月的工资共计 6000

元。(案例中均为化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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